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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湖 南 科 技 学 院 委 员 会 文 件
湘科院党发〔2020〕36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学院科级干部测评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科技学院科级干部测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湖南科技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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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学院科级干部测评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我校科级干部管理工作，为干部的培

养、选拔和奖惩提供依据，参照《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

定》《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测评工作是以年度为周期对学校科级干部进行的

综合性考核，一般在当年年末或次年年初组织开展。

第三条 测评工作坚持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党管干部；

（二）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；

（三）事业为上、公道正派；

（四）注重实绩、群众公认；

（五）客观全面、简便有效；

（六）考用结合、奖惩分明;

（七）分级分类管理；

（八）依法依规办事。

第四条 测评对象为学校现有正副科级干部。

（一）本年度内新提任或调整岗位的，在现岗位进行测评，

注意了解在原任职岗位的工作情况。

（二）挂职锻炼和跟班学习的科级干部，由学校进行测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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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征求接收单位意见。

第五条 科级干部测评以岗位职责为依据，以工作实绩为内

容，全面测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，重点测评工作实效。每年年

末，被测评科级干部以工作实绩为主要内容形成条目式年度工作

总结，向所在直属党组织递交。

德，指在思想政治品质、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个人品德等

方面的表现。

能，指履行岗位职责政治能力、业务水平、组织领导能力及

担当作为的表现。

勤，勤勉敬业、恪尽职守，认真负责、紧抓快办，艰苦奋斗、

甘于奉献等情况，以及按时上下班的出勤情况。

绩，指履行岗位职责情况，完成工作任务数量、质量、效率

和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。

廉，指廉洁自律方面的表现。

第六条 学校成立科级干部测评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由

党委书记任组长，校长、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任副组长，学校

其他校领导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（党委统战部）、纪委（监

察处）、党政办公室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机关党委、教务处负

责人任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，办公室主任由党

委组织部部长兼任。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领导和组织学校科级干部测评工作，对

测评结果和等次进行初审，报学校党委会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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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级干部测评工作由党委组织部统筹，党委组织部、党政办

公室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机关党委、教务处牵头组织实施，并

制定具体测评方案，采取现场测评方式进行。

党委组织部负责离退休工作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、图书馆、

教师教育学院、实验实训中心、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科级干部测评

工作；

党政办公室负责教学学院综合办正副主任测评工作；

学生工作部负责教学学院学工办正副主任测评工作；

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各部门科级干部测评工作；

教务处负责教学学院教务办正副主任测评工作。

参与测评对象：

1.离退休工作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、图书馆、教师教育学院、

实验实训中心和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科级干部测评工作参与对象

为所在部门领导班子成员、党委组织部负责人。

2.教学学院综合办正副主任测评工作参与对象为所在教学

学院领导班子成员、党政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处、人事处、资产管

理处、党委组织部负责人。

3.教学学院学工办正副主任测评工作参与对象为所在教学

学院领导班子成员、学生工作部（组）、党委组织部负责人。

4.机关各部门科级干部测评工作参与对象为所在部门领导

班子成员、机关党委委员、党委组织部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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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教学学院教务办正副主任测评工作参与对象为所在教学学

院领导班子成员、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督处、党委组织部负责人。

测评结果权重：本人所在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测评结果占50％，

其他部门成员测评结果占 50％。涉及到教学学院领导班子成员

参与的测评工作由党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实施。

第七条 测评等次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计分

范围分别为：“优秀”85-100 分，“合格”60-84 分，“不合格”

59 分及以下。

优秀是指综合表现突出，出色履行岗位职责要求，圆满地完

成了年度工作任务，成绩显著。

合格是指综合表现好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要求，较好地完成

了年度工作任务。

不合格是指综合表现达不到岗位职责要求，或者在某个方面

存在严重问题、出现重大错误。

第八条 坚持考用结合，将测评结果与评先评优、选拔任用、

培养教育、管理监督、激励约束、问责追责等结合起来，鼓励先

进、鞭策落后，推动能上能下，促进担当作为，严厉治庸治懒。

第九条 测评结果采取个别谈话、工作通报等方式，实事求

是地向干部个人反馈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负责解释，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咨

询由党委组织部负责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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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印发


